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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
认定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认定管理，江门市科技局

根据《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办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14

号）、《广东省大学科技园实施办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01号）

的相关规定，修订印发了《江门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认定管理办法》，

以推动我市科技孵化载体向更高水平发展。

本办法实施有效期：2021年11月1日-2026年10月30日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2021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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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企业加速器

以科技企业
为服务对象

科技企业孵化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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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创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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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科教智力与
市场优势创新
结合

科技企业孵化载体

动态管理

明确不同的孵化载体应有差异化管理，且不同类
型的孵化载体面积不能重复；

明确若发生重大信息变更时，应3个月内启动变
更程序；

明确每年开展市级孵化载体的运营评价，若不
参加运营评价或运营评价不合格的，限期整改，
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其市级资质；

加强信用管理，要求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。

鼓励大学科技园对照《广东省大学科技园实施办
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01号）标准建设，
本市不另行认定；

主要内容

认定条件 众创空间 孵化器 加速器

申报主体注册并运营时间 √ ≥6个月 √ ≥1年 √ ≥1年

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 √ ≥300 √ ≥3000 √ ≥15000

专业孵化服务人员：企业数 √ ≥1：10 √
≥2：20，且占总运营

人数≥60%
√

≥2：15，且占总运营
人数≥60%

创业导师：企业数 √ ≥2：10 √ ≥4：20 √ ≥3：15

创业工位 √ ≥20个

入驻企业（团队） √
≥10家，每年新
注册企业≥2家 √

综合类：≥20家企业且
≥3家/km²；

专业类：≥15家企业且
≥2家/km²，同一领域

企业占比≥75%

√

≥15家企业，且同一领
域企业占比≥40%；
从孵化器引进毕业企业

占比≥10%

知识产权的企业占比 √

已申请知识产权企业
占比≥20%；

或拥有有效知识产权
企业占比≥15%

√
拥有有效知识产权企业

占比≥30%

毕业企业 √

综合类：≥5家，或纳
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库
企业占比≥80%；
专业类：≥2家。

创业活动 √ ≥6场次/年

孵化资金规模 √ ≥300万元 √ ≥300万元

投融资案例 √
≥1个/年获得投
融资企业或团队

√
≥1个投资，或获投融
资企业占比≥10%

√
≥1个投资，或获投融
资企业占比≥10%

服务+投资收入：总收入 √ ≥20%

服务平台，合作机构 √ ≥3家 √ ≥5家 √ ≥5家

市级众创空间认定条件

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条件

市级科技企业加速器认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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